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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大學 函
地址：600355嘉義市鹿寮里學府路300號
承辦人：盧青延
電話：05-2717161
傳真：05-271765
電子信箱：yen@mail.ncyu.edu.tw

受文者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1月6日
發文字號：嘉大研發字第114900506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 (114AE02019_1_06114340797.pdf、114AE02019_2_06114340797.odt、

114AE02019_3_06114340797.ods、114AE02019_4_06114340797.odt、
114AE02019_5_06114340797.pdf)

主旨：有關115年「跨領域永續研究整合型計畫：臺灣國立大學

系統(以下簡稱本系統)年輕學者創新性合作計畫」案，請

惠予轉知並鼓勵貴校所屬人員提出申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「跨領域永續研究整合型計畫：臺灣國立大學系統年輕

學者創新性合作計畫補助要點」規定辦理。

二、旨揭計畫申請資訊如下：

(一)申請資格：

１、本系統所屬之專任、專案教師及研究人員在申請截止

日前，至少分別由3所系統成員學校教研人員組成研究

團隊，成員中至少1位45歲以下，如成員為女性且45歲

前曾有生育事實者，每生育一胎得延長2歲，但應檢附

相關證明文件；計畫主持人須為專任教師。

２、本系統參與計畫人員限系統成員校專任、專案教研人

員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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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計畫期程以1年為原則，若獲多年期計畫核定者，需繳

交年度報告證明已達成提交計畫時之預期績效及通過

審查委員會允諾持續補助時，方得核發次年經費。

４、曾獲補助者，如再次提出申請，須併同計畫申請書檢

附相關成果佐證。

(二)申請方式：

１、各子計畫主持人之研究計畫書須送所屬學校研發長核

章後送總計畫主持人彙整。

２、總計畫主持人備補助計畫書紙本1份及電子檔(各子計

畫之資料合併成1份電子檔)，送貴校研發工作圈承辦

窗口。

３、各系統學校承辦窗口彙整後於115年1月21日(星期三)

前將補助計畫書、申請彙總表及外審委員推薦表等電

子檔送本校憑辦理審查事宜。

(三)評審方式：由本系統成員校各推薦3位評審委員，俾利承

辦校送外審。

三、檢附「臺灣國立大學系統年輕學者創新性合作計畫補助要

點」、「跨領域永績研究整合型計畫：臺灣國立大學系統

年輕學者創新性合作計畫」補助計畫書格式、各校申請彙

總表、各校外審委員推薦表及申請公告各1份。

正本：國立彰化師範大學、國立聯合大學、國立高雄大學、國立中興大學、國立臺中教
育大學、國立暨南國際大學、國立雲林科技大學、國立勤益科技大學、國立臺灣
體育運動大學、國立虎尾科技大學、國立金門大學、國立東華大學、國立宜蘭大
學、臺北市立大學、國立嘉義大學

副本：本校研究發展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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